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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跑货运不慎摔成伤残
起诉索赔偿终获二十万元
□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 文永军

要接业务

必须跟人合伙

2012 年 4 月的一天 ， 邵广华

拄着拐棍在妻子和女婿的陪同下找

到了我， 希望我帮他代理一起身体

致残的赔偿案子。 此后， 我对他一

直以 “老邵” 相称， 因为他看起来

颇有些年纪，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他其实还不到 50 岁， 只是看上去

格外苍老。

坐定后， 邵广华慢慢向我讲述

了他的遭遇： 他是从湖北监利来到

湘潭打工的， 举家在湘潭生活已经

快十年了， 一直是自己找活跑货运

的司机。

2011 年初的时候 ， 他认识了

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的李文海， 该

企业主要从事红砖的生产， 李文海

告诉邵广华， 可以让他参与承运红

砖的业务 ， 前提是必须和他合伙

干。

也就是说， 运砖块挣的钱除了

邵广华作为司机的工资和运输成本

外， 获利由两人平分。

由于自己找业务吃了上顿没下

顿， 而承运砖块的业务较为稳定，

又有 “内部人” 李文海合伙， 邵广

华便答应了下来。

看到“钱景”

借款购入货车

为了干这单长期的业务， 邵广

华咬咬牙借钱买了一辆货车。

2011 年 3 月起 ， 邵广华正式

成为红砖承运车队的一员， 在工作

当中， 他兢兢业业， 认真负责， 所

承运的红砖从来没有一块从车上滑

落。

除了自己的工资收入， 邵广华

还能和李文海分享运输利润， 这让

他感到十分满足， 工作更加尽职尽

责。 他想象着， 自己很快就能收回

购买汽车的投资， 和妻子多年漂泊

的打工日子快要熬出头了。

然而仅仅 5 个月之后， 他与妻

子的美好愿景就变成了一段煎熬的

岁月。

过于仔细

反被砖块砸伤

2011 年 8 月 15 日晚上， 邵广

华像往常一样将车驶进了装运红砖

的靠车点， 红砖装运完毕后， 他将

货车开到空旷处进行再次检查。

因为他担心装卸工不负责任，

装在车上的红砖没有整理好， 车厢

围板没有插牢。

于是， 他仔细地检查每一个地

方， 果然发现车厢围板没有插牢，

如果听任不管， 车上的红砖在行驶

途中可能会跌落。

虽然装货卸货不是他的职责，

他只需要将车开到目的地就可以

了， 但邵广华还是爬上车想插牢围

板。

就是在车上的那一瞬间， 邵广

华没有站稳， 摔落到地上， 左手和

右腿都骨折了。

公司将他送到医院后就再也没

有过问， 他的合伙人李文海也认为

这是邵广华自己摔的， 与其没有关

系。

就这样， 邵广华不仅自己借债

垫付了 5 万元的医疗费， 而且， 全

家再也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妻子只

能陪护他艰难度日。

分析案情

索赔难度不小

邵广华找到我的时候， 已经是

受伤 8 个月之后了， 他的身体经鉴

定有两处残疾， 左手九级伤残， 右

腿六级伤残。

我听了他对案情的陈述后， 感

到要维权还是比较困难的， 尤其是

调查取证的工作量比较大。

本案至少涉及到两个法律上的

难点：

一是邵广华与李文海合伙承运

砖块， 邵广华既是拿工资的司机，

也是货车的老板之一， 关系较为复

杂；

二是邵广华是自己从车上摔下

来的， 公司是否有责任？ 他与公司

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运关系？ 他

受伤属于雇员受伤还是义务帮工受

伤？ ……

由于当时我手头的事情较多，

便委婉地表示愿意给他介绍所内其

他律师代理。

但是， 邵广华听了我对案情的

分析和结果的预测后， 坚决要求委

托我代理。

他用沙哑的嗓音眼含泪花地

说： 文律师， 我特意来找你， 也是

别人的介绍。 你刚才的解答说得合

情合理， 没有半点套话， 我就是相

信你， 只要你亲自代理， 不管什么

结果， 我毫无怨言。

邵广华的一席话， 不仅让我感

受到那份发自心底的信任， 更让我

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赔偿标准

关系数额高低

办好委托手续后， 我马上着手

对案件的办理。

我首先寄望于公司能够同意调

解， 于是发出了一份律师函给该公

司， 提出了对案件的分析和赔偿方

案， 但是得到的却是斩钉截铁的拒

绝。

调解无望 ， 起诉是唯一的方

案。 该案看上去是一起简单的侵权

纠纷， 要办得成功， 决不能敷衍了

事。

首先， 要确定邵广华受伤的时

间、 地点和原因。

为此 ， 我多次前往偏远的乡

下， 给目睹邵广华受伤的该公司三

名搬运工做调查笔录， 由于他们与

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我一次次地做

工作才说动他们配合调查， 最终确

定了案发经过；

其次， 邵广华是农村户籍， 如

果按照农村标准赔偿， 他的残疾赔

偿金会很低， 我便指引他通过住所

地的居委会、 镇政府和公安机关出

具相应证明， 证实他为失地农民，

早已经离开农村进城务工；

最后， 在邵广华提交的一张张

杂乱的资料当中， 我仔细梳理归纳

好涉案的每一份证据材料。

一审判决

赔偿10余万元

我代理邵广华将公司和李文海

诉至法院之后， 公司和李文海均答

辩称： 邵广华的受伤与他们没有任

何关系， 不愿意给予任何赔偿。 而

且， 两被告对邵广华的损失金额也

提出异议。

经据理力争， 法院认定邵广华

属于进城务工人员， 应当比照城市

居民计算残疾赔偿金， 这样， 老邵

可获得的赔偿金额大大提高 ， 最

终， 一审法院认定邵广华损失合计

为 27 万余元。

但是在划定赔偿责任比例的时

候， 一审法院认为， 邵广华自己爬

上货车帮助插围板存在疏忽大意，

有一定的过失， 应自行承担 60%的

责任， 金鼎公司承担 20%的责任，

李文海承担 20%的责任， 即各赔偿

5 万余元， 总计 10 余万元。

对方上诉

被迫再次应战

对于该判决结果， 我感到不是

特别满意。

为此我征询邵广华的意见， 他

也觉得一审判决对方承担的赔偿太

少了， 但目前家中困难， 希望尽快

结案。 因此如果两被告不上诉， 愿

意立即付款， 他就放弃上诉。

在一审判决上诉期即将届满的

时候， 我从法官处获悉， 被告公司

已经提交上诉状要求驳回邵广华的

全部诉讼请求。

我马上联系邵广华， 问他是否

提出上诉 ， 对此他仍旧是犹豫不

决。

我表示， 一审判决结果并不理

想， 我有信心帮他在二审增加赔偿

金额。

于是， 我们赶在上诉期内提交

了上诉状。

二次开庭

细述上诉理由

本案二审期间 ， 我向法庭提

出： 原审判决已经明确了邵广华的

帮工行为值得学习， 应该受到肯定

和倡导， 而最终结果却是被帮工的

公司只要负 20%的责任。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十四条规定： 帮工人

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 被帮

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该司法解释

并没有强调帮工人的过失问题。

因此我认为， 即使考虑邵广华在

帮工过程中没有完全尽到自身安全的

注意义务， 公司作为受益人也至少应

当承担一半以上的赔偿责任。

对于剩下的一半损失责任承担问

题， 因李文海与邵广华系共同合伙经

营货车运输业务， 邵广华属于执行双

方的合伙事务， 所以李文海依法应当

对剩余一半的损失承担 50%的责任，

邵广华实际最多承担全部损失 25%以

下的责任。

二审判决

赔偿近20万

2013 年 5 月 ， 邵广华收到了二

审终审判决书， 我们的上诉请求完全

得到法院的支持， 邵广华获得的赔偿

共计近 20 万元。

二审判决后， 我又无偿帮邵广华

申请了强制执行。

本案是一起侵权类纠纷， 目前执

业时间较长的律师都不太愿意代理该

类纠纷 ， 原因一是收费较低 、 压力

大， 当事人普遍家庭困难。 二是案件

工作量大。

这类侵权案件一般涉及的主体较

多， 证据材料也多， 付出与收入往往

不成正比。

在代理该起案件之初， 我想到的

是在律师行业整体被曲解、 被误读时

候， 我们如何获得全社会的理解， 如

何得到社会的信任， 每一位律师都有

义务为自己正名。

当一名无助的弱势群体找到我

时 ， 是将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给了

我。

当事人付出的是一份信任， 还有

什么比信任更加可贵的？

（文中人物及公司均为化名）

从湖北来到湖南跑货运的邵广华 ， 找到了一笔稳定的业

务———替某公司运送红砖。 但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要接业

务必须和他合伙并平分收益。

邵广华咬咬牙答应了条件， 并且借钱购买了一辆货车， 没想

到刚干了 5 个月， 他就在一次运输过程中被砖块砸伤了， 而公

司和合伙人都称自己对此事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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